公開徵求臨時人員公告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公開徵求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臨時人員計畫公告
1、 主旨：
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隊，以加強山林守護及監測，避免土地遭受濫墾、濫建及超限利用，並協助公有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改正造林、撫育及管理等工作，以維護原住民保留地自然生態的完整性，並可促進部落居民在地就業機會。
貳、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辦理。
參、工作期程：自101年01月01日起至101年11月30日止。
肆、辦理單位：
1、 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 地方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
3、 地方執行機關：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茂林區公所、那瑪夏區公所。
伍、公告事項：
1、 需求名額：15人（茂林區14人）。
2、 工作內容：
1. 公有原住民保留地林業用地新植造林：包括原住民保留地林業用地新植造林、超限利用地收回土地新植造林、崩塌裸露地新植造林及撫育管理。
2. 協助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及違規案件查復：包括協助部落生態巡查路線、檢舉案件查復及衛星變異點查復。
3. 協助災區部落土地監測或部落守望相助、部落環境整理維護。
4. 有關保留地其他交辦業務。
三、工作地點：那瑪夏區（隊員)、那瑪夏區公所（文書助理) 。
四、計畫對象：設籍高雄市那瑪夏區之原住民里民。
五、報名日期：100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8時起至12月21日（星期三）中午12時截止報名（逾時恕難受理）。

六、體能測試、筆試日期、面試日期：
   1.體能測試：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上午09時起。

   2.筆   試 ：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時起。（依實際作業調整）
   3.面   試 ：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下午11時起。（依實際作業調整）
七、工作待遇： 每月薪資新台幣24,000元，於計畫結束當月尚在任者得

酌發工作獎金。
八、工作地點:
   1. 那瑪夏區境(隊長、副隊長、隊員)。
   2. 那瑪夏區公所（文書助理)。
九、公告錄取名單：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於成績統計後即張貼錄取人員名單，並於12月23日上午10時上網公告。
十、因天氣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報名及測驗日期需作變更時，於本所網站上公告。
陸、備註：
   一、本案臨時人員之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報名及測驗地點請詳閱附件報名表、招考說明、服勤要點、工作規則。
   二、本所聯絡人:本所農業課 王菁雲 電話:6701001分機221
進用臨時人員招考說明
高雄市那瑪夏區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
進用臨時人員招考說明
壹、依據：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

貳、錄取名額：
(1) 正取：15名（隊員14名，文書助理各1名）。
(2) 備取：15名（正取出缺時依序遞補）。
参、資格條件：
(1) 設籍本鄉（鎮、區）之原住民鄉民（領有終身退休俸之軍公教人員不得錄用）。
(2) 學歷：
1. 隊員：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小（含）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2. 計畫助理：經教育部認可之高中職（含）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3. 文書助理：經教育部認可之高中職（含）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3) 年齡：年滿18歲以上60歲以下。

(4) 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身心健康，體力足以勝任指派之工作。
肆、招考對象：設籍高雄市那瑪區之原住民鄉民。
伍、報名日期及測驗、筆試、面試地點：
報名日期：100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8時起至12月21日（星期三）
中午12時截止報名（逾時恕難受理）。

(1) 報名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各區公所就服台。
(2) 隊員體能測驗；
測驗日期：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上午09時起。
測驗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3) 行政助理電腦測驗： 
測驗日期：100年12月22日上午09時起。
    測驗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四）筆試：
筆試日期：100年12月22日上午10時起。（依實際作業調整）
    筆試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五）面試；
面試日期：100年12月22日上午11時起。（依實際作業調整）
面試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陸、考試方式及成績計算：
(1) 考試方式：
1. 隊員分三階段，採階段淘汰制，第一階段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第二階、三階段考試。
2. 計畫助理、文書助理分三階段，採階段淘汰制，第一階段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第二、三階段考試。
(2) 隊員：
1. 第一階段：體能測試占總成績35％。應考人負重沙包（男生30公斤、女生25公斤），進行50公尺競跑一趟，以碼表方式計時，沙包與考生同時通過終點線始得計分，且成績不得逾20秒。
2. 第二階段：筆試佔總成績15％。（內容為全鄉(鎮、區)之山川地名、基本之文化、動植物生態概念、山林守護工作內容）
3. 第三階段：面試占總成績50％，通過第一階段應考人方得參加第二、三階段面試，面試由3位評審（由市政府1名、區公所2名派員擔任）進行詢答，並以3位評審分數加總平均計算面試成績。
(3) 文書助理：
1. 第一階段；中文打字速度一分鐘30字，測試占總成績15%，office word、office excel表格製作能力，占總成績20%。
2. 第二階段：筆試佔總成績15％。（內容為全鄉(鎮、區)之山川地名、基本之文化、動植物生態概念）
3. 第三階段；面試占總成績50％，通過第一、二階段應考人方得參加第三階段面試，面試由3位評審（由市政府1名、區公所2名派員擔任）進行問答，並以3位評審分數加總平均計算面試成績。
(4) 考試成績依（二）(三)階段計算考試總成績排序名次錄取（總分相同時，優先錄用有汽機車駕駛執照者或體能測試成績較優者）。
(5) 體能測試一律穿著運動鞋（不得赤足測試，否則視同棄權），唱名三次不到者視同棄權，並請自行做好防護措施，以策安全，如體力不能負荷者請勿應試，若發生意外傷害請自行負責。
柒、榜示日期及方式：
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於成績統計後即張貼錄取人員名單，並於12

月23日上午10時上網公告。
捌、備註：
(1) 錄取人員報到時間、地點；
1. 時間：101年01月02日上午8時。
2. 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2) 考試錄取之人員進用，依成績高低名次順序遇缺遞補進用，錄取人員接到通知辦理報到手續，逾期以棄權論，並可依序遞補備取人員。
(3) 報到時須繳驗下列資料：
1. 公立醫院合格體檢表，項目須包含：
(1) 無肺結核。
(2) 無法定傳染病。
(3) 尿液檢查無毒品反應。
(4) 無色盲。
(5) 須視聽力正常、四肢健全。
2. 本人最近半年內半身脫帽正面2吋照片3張。
3. 學經歷證件、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各1份(正本)。
4. 機車及汽車駕照(正本)。
(4) 經甄選合格之應徵人員，未於本所通知時間、地點辦理報到手續者，視同拒絕受雇，該錄取即失去效力，應繳證件於2週內未補正者，逾期以棄權論。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101年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報名表     
報考類別：□隊員□文書助理
報考單位：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工作地點：那瑪夏區公所（隊員、文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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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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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別

（請擇一勾選）
	1.□一般 2.□獨力負擔家計者 3.□長期失業者 4. □中高齡失業勞工5.□其他

	緊急通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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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緊急通知人

關係
	
	緊急通知人

電話
	

	備註1

(請逐一勾選)
	1.本人□同意 □不同意個人基本資料，供那瑪夏區公所使用。

2.□所報之工作項目已足額錄取時，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調整至其他不足額進用之單位流用遴選。

	備註2
	本人所填寫之資料無誤，如有偽造，願取消錄取資格。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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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徵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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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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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填寫報名表。
2、應備進用人員工作規則公告所敘報名所需檢附之各項證件正本及A4影本乙份（依序排列裝訂），影本繳交備查，正本驗畢當場發還。

3、退伍令或免役證明（無則免附）。

4、其他足以佐證之經歷證明或專業證照。

5、具特殊身分者，應檢附證明文件。
6、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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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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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人員聯合面試遴選評分表
	高雄市那瑪夏區辦理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

編號：                 進用人員聯合面試遴選評分表
□隊員□文書助理
求職者姓名：                                  日期：00年00月00日
面試委員
編   號
資格條件（40%）
1.單親且尚有子女就學者10分
2.獨力負擔家計者10分
3.有汽(機)駕照10分
4.中低收入戶5分
5.失業達一年以上者5分
自我介紹（30%）
1.失業原因10分
2.家庭背景10分
3.學歷、工作經歷10分
態度（30%）
1.工作意願及熱忱20分
2.配合度10分
總分



隊員考試成績紀錄表
一、隊員考試成績紀錄表
	
	原住民山林守護隊隊員考試成績紀錄表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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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成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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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書助理考試成績紀錄表
	
	原住民山林守護隊隊員考試成績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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